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
嘉義市第69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實施計畫
一、目的：
   （一）結合童軍教育的方式與精神，來強化教師基本素養，並應用於教學當中，使教學生
         動活潑，提升教學的品質。
   （二）介紹童軍小隊制度及其應用，學習童軍技能，俾能協助學校或社區童軍服務員，發
         展經營班級或童軍團的能力，促進童軍教育與活動的蓬勃發展。
   （三）透過體驗活動學習幼童軍服務員的基本技能，並作為日後參與木章訓練課程的基

         礎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　　指導單位--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、嘉義市政府。
　　主辦單位--嘉義市童軍會。
　　協辦單位--嘉義市童軍會人力資源委員會。
三、訓練日期： 113年9月28-30日(周六至周一)。
四、訓練地點：嘉義市蘭潭露營區（幼獅路29號）。
五、參加對象：(一)凡年滿20歲，對童軍活動有興趣人員均可報名參加。

              (二)各國民小學教師、幼兒園教師、代理(代課)及實習老師。

              (三)童軍團服務員、學校志工或有興趣之家長。

              (四)各國民小學、幼兒園童軍業務承辦人員。
                  ※預計招收32人。
六、訓練內容：依據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木章基本訓練辦法實施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10日止。
           (二)報 名 費：新臺幣2,200元，不足部分由主辦單位籌措支應。
              外縣市請先傳送報名表，俟回復後將另行通知繳費。
               (三)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，e-mail至q2224351@ems.chiayi.gov.tw傳送何秀美小姐彙辦。避免遺漏，報名後請來電確認，聯絡電話：0921-501-246。             　 ※嘉義市伙伴可直接至本會繳交報名表及參加費用。         
             (四)報到通知於活動前一周內另以e-mail寄出，不另行寄發紙本。
             (五)報名表如附件，請詳細填寫（英文姓名與護照相同），並註明e-mail及聯
                 絡方式。
八、注意事項：凡已完成報名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請於9/20前提出申請退費，逾時恕不予受理。

九、穿著服裝：白色上衣、深色長褲及運動鞋。
十、全程參加之學員可取得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頒發之結訓證書。
十一、活動期間適逢假日，擔任工作人員或學校推薦參加之教師，請原服務單位依權責核予公假並自行擇期補假。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
嘉義市第69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報名表
訓練期別及類別：嘉義市第69期幼童軍服務員組

舉辦日期：113年9月28日至30日(星期六、日、一)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□男  □女

申請人英文姓名(與護照相同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妥，結業證書用)        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學歷：                  就讀或服務單位及職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屬童子軍單位及職務（未參加登記之服務員免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訊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（O）                 (H）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  
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參加童軍活動記錄：（未參加者免填）

幼童軍/童子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義/羅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服務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所屬童軍單位推薦意見（未曾參加者免填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3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備註：因應個資法實施，同意以上個資保留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行政造

      冊及辦理保險使用，活動單位不對外公開，並於活動結束後銷毀。

同意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